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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E GROUP LIMITED
國際精密集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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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份市價

於過去十二個月在聯交所買賣之每股股份最高及最低價格如下：

月份 最高價 最低價

港元 港元

二零二三年

三月 0.53 0.48

四月 0.58 0.49

五月 0.51 0.48

六月 0.52 0.48

七月 0.50 0.48

八月 0.51 0.435

九月 0.53 0.495

十月 0.52 0.455

十一月 0.51 0.45

十二月 0.50 0.48

二零二四年

一月 0.50 0.445

二月 0.47 0.405

三月 0.50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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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酬金

根據本公司與陳先生簽訂之委任函件，彼有權收取固定董事袍金

每年250,000港元，其由董事會根據彼於本公司之職務及責任以及現行市

場狀況釐定。

須予披露之其他資料或須知會股東之事項

就董事所知，概無有關陳先生之資料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2)(h)

至13.51(2)(v)段之任何規定予以披露，且概無任何有關陳先生之其他事項

須知會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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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2) 本公司可向因股東身故、精神紊亂或破產而有權獲取股份之

人士，透過已註明其本人姓名或身故者代表或破產受託人職

銜或任何類似稱謂之電子方式或預付郵資信函、信封或封

套，按聲稱有權獲取該通知之人士所提供之電子地址或地址

（如有）郵寄通知，或（直至電子地址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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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考慮及酌情通過下列決議案為普通決議案（不論有否修訂）：

「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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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就本決議案而言：

「有關期間」指由本決議案獲通過當日至下列三者中最早發生日期

之期間：

(i) 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時；

(ii) 本決議案所賦予之授權在股東大會上經本公司股東以普通

決議案撤回或修訂之日；及

(iii) 本公司之章程細則或任何適用法例規定本公司須召開下屆

股東週年大會之期限屆滿時；及

「供股」乃指在董事所指定期間內，向於指定記錄日期名列股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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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決議案

10. 批准建議修訂本公司現有經修訂及重列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現有章

程大綱及章程細則」，其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四年四月十五日

之通函（「通函




